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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 “送达难” 困局:
从住址送达到电子送达

胡昌明

【摘  要】 在人口流动不断加速、电子诉讼日益成熟的背景下,民事诉讼中的送达制

度也面临重大改革,即从以住址为中心的传统送达逐渐向以 “网络地址”为中心的电子送

达转变。电子送达具有节约司法资源、高效、便利、规范性强等优势,被越来越多地应用

到司法实践中,为克服司法 “送达难”带来了希望。与此同时,电子送达并不能 “包治百

病”,当下电子送达制度尚不成熟,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是否到位还存在争议。今后,应当

从优化电子送达制度、推广集约送达模式、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强送达技术保障等方面

入手,解决司法送达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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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事诉讼的诸多程序制度中,送达制度通常被视为法院的一项程序事务性辅助制度。① 但是,

作为民事诉讼的必要环节,送达在司法实践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送达迟延,则民事案件无法

推进;送达缺漏,则会造成案件因程序问题被发回重审。因此,送达并非一个简单的程序问题,其

最终价值在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和辩论权,乃至诉讼的公平性。“送达乱”“送达难”不仅会

引发当事人的不满,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司法的权威性。

在司法实践中,“送达难”问题始终十分突出,司法送达占用了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大量的时间

与精力。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变迁,围绕当事人住址设置的送达制度面临更多挑战,亟待改进。在

《民事诉讼法》第87条规定电子送达后,人民法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是,从整体上看,电子送达仍然面临法律规定较为粗疏、实践中各地法院把握尺度不一等问题,从

诉讼理论到司法实践,都需要进一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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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杨秀清:《以克服 “送达难”优化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第5页。



一、 电子送达的缘起

(一)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影响

信息技术的进步为电子送达提供了有利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信息化建设速度大幅提

升,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一方面,国家高度重视科技和信息

化的发展。在信息化被列为中国特色新型 “四化”道路之一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聚焦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要 “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数据有序共享”。①

近年来,智慧政务、智慧司法蓬勃发展,信息化与国家治理的结合愈发紧密。另一方面,电子数据

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普及,不管是在线订餐、订票、购物还是学习、交友,实现与世界全方位的信

息交流与互动,都离不开电子通信,人们对于用电子方式接收和发送信息已经习以为常。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48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7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人,较2020年12月增长2175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1.6%。② 信息

技术的发展,为电子送达的大范围推广提供了可能性。
(二)电子诉讼的普及与发展

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电子诉讼的普及与发展。2015年,全国3500多家法院实现了办公网络全

覆盖,数据实时统计、实时更新,信息化与各项审判业务的良性互动格局初步形成,全国四级法院

构成了信息化网络。③ 全国各级法院全面实现应用和数据、内部和外部、管理和服务之间的信息共享

与业务协同;全国各级法院大数据智能化服务充分支持诉讼服务、审判执行、司法管理等各类业务。

特别是2020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电子诉讼更是加速发展。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

2020年2月3日至12月31日,全国法院网上立案和当事人自助立案占一审立案量的50%以上;全

国法院网上开庭80多万场,占比8%以上;全国法院共网上调解410余万次,占比40%以上;网上

缴费650余万次,占总缴费次数的40%以上;全国法院网上证据交换160余万次,占总证据交换次

数的18%以上,④ 电子诉讼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诉讼形式。在一些法院,电子诉讼成为法院特定时

期主要的诉讼模式。⑤ 而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 《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民

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中,健全电子诉讼规则成为试点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送达法律出现变化调整

送达作为一种诉讼程序,须由法律进行设置。2012年前的 《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直接送达、
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公告送达六种送达方式,并无电子送达的适用空间。

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1日出台的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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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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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

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05/c_1125195786.htm,2021年8月25日。
参见 《我国网民规模超10亿———解读第48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https://news.gmw.cn/2021-08/28/

content_35119430.htm,2021年8月27日。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法治指数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项目组:《中国法院信息化建设的广

州经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导言”,第4页。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项目组: 《2020年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与2021年展望》,陈甦、田禾主编:
《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No.5 (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8页。
据报道,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速裁庭在疫情期间运用 “深圳移动微法院”开庭数占全院的81%。参见肖波、徐全盛: 《深圳

“智慧引擎”启动在线诉讼》,《人民法院报》2020年4月21日。



简称 《简易程序规定》)司法解释中,首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采取 “传真、电子邮件”等简易方式

传唤当事人、证人。2012年 《民事诉讼法》作出重大修改,在送达领域最明显的变化是,将电子

送达作为法定送达方式之一。现行 《民事诉讼法》第87条不仅保留了 《简易程序规定》中传真、

电子邮件的电子送达方式,还增加了 “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这意味着,电子送达不局限于

传真、电子邮件这两种方式,只要人民法院能够确认受送达人收悉就可以采用。此后,《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5条将电子送达媒介进一步明确为传

真、电子邮件、移动通信等即时收悉的特定系统。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 《关于互联网法院

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则对互联网法院电子送达的效力、范围、具体方式等进一步加以规定。

至此,在法律和司法解释层面,不仅电子送达方式已经具有了合法性,而且逐步形成了一套电子送

达的规范和制度。

(四)传统送达方式难度增加

随着社会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流动不断加速。中国流动人口规

模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2.44亿人。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不再被牢牢束缚在土地

和户籍上,人户分离成为常态。不仅传统封闭式熟人社会被打破,① 以往住址固定不变的传统社会也

不复存在,转变为手机号码、微信、电子邮箱等相对固定的 “电子社会”。在这一背景下,以受送达

人居住地址、户籍地址 (包括注册地址)为中心的传统送达模式不仅送达效率更低,而且送达难度

也在逐渐增加。这是因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有效的送达地址究竟是其住所地、经常居住地,还是

不断变化的居住地,往往难以确定。② 现代社会的熟人之间,往往通过手机、微信等通信方式相互连

接,知晓对方家庭住址的比例越来越低。此外,近年来,法院的案件受理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案多

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司法送达资源严重不足。以 “线上送达”为中心的电子送达模式呼之欲出,

以适应现代社会的交往沟通方式。

二、 电子送达的优势

虽然 《简易程序规定》早就正式认可了电子送达,但法院适用电子送达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的比

例较低。③ 2018年以来,随着三家互联网法院的成立以及全国范围内电子诉讼的普及,各级法院开

始不断完善电子送达机制,拓宽电子送达渠道,优化电子送达方式,推动送达模式重构。2019年,

最高人民法院开发了全国法院统一送达平台,通过该平台可以向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电子邮箱、

手机号码、即时通信账号等电子地址送达诉讼材料及文书。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整合三大电信运

营商、中国邮政专递和公安专网等资源,进一步升级了该平台,实现了准确定位受送达人信息、精

准送达法律文书。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也设置了电子送达专栏,诉讼参与人可以通过证件号和

唯一签名码,登录该平台获取法院送达信息、在线签收电子文书。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的 《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有3438家法

院支持电子送达,占全国法院的85.8%,各级法院实现电子送达的比例相比2019年均有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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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秀清:《以克服 “送达难”优化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第6页。
参见宋朝武:《民事电子送达问题研究》,《法学家》2008年第6期,第127页。
参见刘向琼、刘鸣君:《论我国民事诉讼电子送达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法律适用》2018年第3期,第35页。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项目组: 《中国法院 “智慧审判”第三方评估报告 (2019)》,陈甦、田禾主

编:《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No.4 (202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8页。



与此同时,全国法院案件的电子送达数量和送达成功率呈现大幅上升趋势,法院2020年采用电子送

达总数为2200余万件次,占总送达次数的40%以上。①

近年来,中国电子送达的高速发展既得益于在线诉讼大发展的背景,也与电子送达自身所具有

的制度优势密切相关。电子送达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节约司法资源

传统送达方式,不管是直接送达、留置送达,还是邮寄送达、公告送达都需要耗费大量的司法

资源。直接送达需要法院配备特定的人员和车辆,送达人员不管是立案庭专职法官、案件承办法官,

还是法官助理、书记员、法警等都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通常情况下需要多方或反复寻找受送达人、

其亲属或熟人、见证人、公安机关户籍处,如果受送达人身处外地,成本更难控制。② 就邮寄送达而

言,每份司法专邮的费用从十几元到数十元不等,除此之外,还有法院文印、耗材等成本。而电子

送达通过电子介质传播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则大幅降低了诉讼成本,有利于最大化地利用司法资源,

尤其对于跨域送达,电子送达更加便捷,成本降幅更大。2020年,全国法院通过电子送达2200余万

件次,以每件成本30元计,全年通过电子送达节约的司法经费就超过6亿元。虽然前期建设电子送

达平台也需要大量的资金,③ 但平台建设是一次性投入,而且随着电子送达规模的扩大,其节约司法

资源的效用将会体现得更为明显。

(二)提升司法效率

线下送达周期长、效率低,严重拖延了民事诉讼的进程。直接送达由专人负责,在案多人少的

背景下,拖延数天甚至数周送达并不鲜见;在邮寄送达时,由于中国地域辽阔而邮政系统不够完善,

因各种原因耽搁、延误进而影响诉讼进程及效力的情况也屡见不鲜;④ 一旦采用公告送达,则送达周

期更加漫长,国内的公告送达为60天,涉外的公告送达则长达3个月。公告送达周期设置过长问题

一直为学者们所诟病:“公告送达本质上是一种当被告有过错或因客观原因导致送达不能时,由被告

承担不利后果的风险分配机制,故公告期的长短并非关键所在。相比于德国的公告期1个月、我国

台湾地区的20天、日本的2周,中国规定60天显得多余,可缩短至1个月。”⑤ 而电子送达最鲜明

的特征之一就是即时送达,不论受送达人与法院相距多远,电子信号即时可达,如此可以大幅提升

司法效率,节省送达时间。

(三)提供诉讼便利

诉讼当事人尤其是异地的当事人,没有时间或者不方便到法院领取起诉状、传票等诉讼文书是

造成送达难的原因之一。对于受送达人是被告一方而言,其本身对于被诉有一定抵触情绪,如果还

要花费在途时间及交通成本去法院领取司法文书,那么抵触情绪将进一步加大,增加送达难度。电

子送达则为当事人领取司法文书、加强与法院的沟通提供了全新的便捷途径。现代社会电子邮箱、

即时通信账号的普及,为当事人在手机、计算机等终端接收、查阅相关司法文书提供了极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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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指数创新工程项目组: 《中国法院 “智慧审判”第三方评估报告 (2020)》,陈甦、田禾主

编:《中国法院信息化发展报告No.5 (2021)》,第18页。
参见陈杭平:《“职权主义”与 “当事人主义”再考察:以 “送达难”为中心》,《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203页。
以最高人民法院建设的 “全国法院统一电子送达平台”为例,根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示的信息,该项目的中标金额就高达440.7
万元。参见 《最高人民法院采购中心全国法院统一电子送达平台项目中标公告》,http://www.ccgp.gov.cn/cggg/zygg/zbgg/

201703/t20170306_7974281.htm,2021年8月25日。
参见陈杭平:《“职权主义”与 “当事人主义”再考察:以 “送达难”为中心》,《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206页。
参见陈杭平:《“职权主义”与 “当事人主义”再考察:以 “送达难”为中心》,《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213页。



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同时,也免除了其舟车劳顿之苦。
(四)克服粗疏送达弊端

有学者将司法送达中的混乱、随意、不严谨概括为 “粗疏送达”,认为这是构成民事裁判被撤

销、程序被推倒重来的一个重要诱因。① 直接送达的 “粗疏”表现为送达行为不规范。比如,当受送

达人未在或者同住家属借故推诿导致一次送达不成功时,送达人即不再通过其他方式再次送达,而

是直接使用公告送达;或者未核实身份即将诉讼文书交由其他人员签收、直接塞进门缝,或者交给

被告的邻居、同事、承租人等转交,视为送达成功。② 邮寄送达的 “粗疏”则表现为,负责递送法院

司法专邮的邮政人员,由于职业培训不到位、责任心不强或者工作量大等原因,没有认真核对受送

达人或者代收人的身份信息或未认真审核送达详情,导致退件或者签收回执上多有瑕疵。③ 公告送达

在实践中则面临着被滥用的风险,即在不符合公告送达条件下被随意使用,导致受送达人权利无法

得到保障。采用电子送达,则送达成本低,可以多种媒介同时进行,并且由于法律对电子送达规定

了明确的适用条件,如当事人同意、电子送达的具体媒介、送达文书的内容等。因此,电子送达方

式有助于克服传统送达中的不规范行为,最大限度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

三、 电子送达的不足与缺陷

(一)无法根治送达难题

电子送达虽然可以提高送达的效率和成功率,但从 “送达难”“送达乱”的成因来看,未必能根

治送达难题。造成司法 “送达难”的原因,不仅包括送达行为不规范,送达效率低、瑕疵多,还有

送达信息掌握不全面、受送达人故意躲避送达、拒接送达文件、送达资源配备不足等。电子送达可

以替代部分邮寄送达,减少送达的人员和经费成本,能缓解邮寄送达中效率低和瑕疵多、送达人员

不足等问题,但对于原告无法提供准确送达信息、当事人躲避送达,特别是初次送达时拒绝接收等

问题以及公告送达中出现的乱象则无能为力。作为程序性诉讼环节,送达比调解和开庭等庭审环节

更适宜于推广在线方式。④ 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线下诉讼无法开展,全国法院的

电子送达率大幅提升。但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全国范围内传统送达方式的使用比例仍远高于电

子送达的比例。可见,电子送达的程序、范围、条件等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提升法院、当事人的

接受程度。解决 “送达难”问题,不能仅依靠电子送达,还有赖于其他配套措施的出台。
(二)电子送达适用范围有限

《民事诉讼法》对电子送达的文书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的限定,即不包括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

书。在民事审判中,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是可能直接影响当事人实体性权利的重要司法文书,

人们需要对这些重要司法文书进行长期保存,并且需要在相关诉讼中出示原件;而且绝大多数国家

也不主张以电子方式送达判决书等重要司法文书。⑤ 因此,在 《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于这些结果

性文书能否适用电子送达比较谨慎,采用了除外规定。所以,占送达较大比例的判决书、裁定书和

调解书无法通过电子方式送达。这一限制,致使法院在适用电子送达时存在程序上的断层,需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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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陈杭平:《“粗疏送达”:透视中国民事司法缺陷的一个样本》,《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6期,第40页。
参见陈杭平:《“粗疏送达”:透视中国民事司法缺陷的一个样本》,《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6期,第43页。
参见杨秀清:《以克服 “送达难”优化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第7页。
有学者认为,“在诉前和诉后的程序性环节,如通知、送达等环节,可以鼓励使用在线方式完成;在庭审环节,则应更加谨慎”。
参见胡昌明:《“司法的剧场化”到 “司法的网络化”:电子诉讼的冲击与反思》,《法律适用》2021年第5期,第83页。
参见陈锦波:《电子送达的实践图景与规范体系》,《浙江学刊》2020年第1期,第141页。



线上与线下来回切换,未能形成有效闭环,严重影响了电子送达的便捷性和广泛性。① 2018年出台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2020年1月出台的 《民事诉讼程序繁简

分流改革试点方案》对电子送达文书范围的局限加以突破,允许互联网法院和试点法院在当事人同意的

前提下,可以通过电子方式送达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裁判文书。这两个司法解释突破了 《民事诉

讼法》对电子送达文书限制的规定,但是也仅仅局限于少数法院的文书送达。因此,从整体上看,电子

送达的文书范围还非常有限。

(三)电子送达对象的局限性

众所周知,电子诉讼是以当事人普遍使用电子设备为前提的。在网络普及率越来越高的背景下,

也应当看到中国还有大量游离于网络生活之外的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截止到2019年末,中国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54亿人,占总人口的18.1%。他们有的不使用手机,有的不会使用智能手机。

电子诉讼虽然给大多数当事人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却将老年人等不习惯使用网络的人群排除在外。

而这类人群在赡养费纠纷、侵权责任纠纷以及劳动争议中,都占一定的比例。② 2020年11月15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指出:“持续推动充分兼

顾老年人需要的智慧社会建设,坚持传统服务方式与智能化服务创新并行,切实解决老年人在运用

智能技术方面遇到的困难。”③ 因此,电子送达在推广运用时,不能只顾及便捷和高效,还要考虑到

受送达人的实际情况。让诉讼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和自身利益需求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既是

司法规律的要求,也是增进电子诉讼合法性,提高公众对电子诉讼的信服度、接纳度及其社会适应

性的要求。④ 因此,电子送达适用的对象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推广电子送达时,不应完全取消传

统的送达方式,而应秉持为当事人多提供一种可选择的全新送达模式的理念。

(四)电子送达的弱程序保障

首先,存在安全性隐患。信息安全是对当事人和法院在相互传递电子诉讼信息时的基本要求。

只有确保电子诉讼信息安全,才能达到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益的目的。⑤ 与传统送达方式相

比,在信息网络环境中,法院通过电子方式传递司法文书的过程更容易意外中断或者受到人为的非

法侵扰。例如,电子司法文书在传递过程中因网络中断,被误认为垃圾邮件、垃圾短信等而遗失,

以及遭到病毒植入、黑客非法入侵而被窃取或者篡改等。⑥

其次,身份信息确认困难。在电子送达时,双方当事人隔着屏幕,传统送达中的身份验证过程无法

实施。因此,不管是对送达方还是被送达方都存在一系列身份识别隐患。一方面,当事人无法确认送达

者的身份。在传统送达中,送达人员通常会手持法院证件、穿着制服或者通过邮政司法专递这样的专门

平台确保自己主体身份的合法性,而电子送达无法进行面对面的认证。目前电子送达渠道多元,有法院

专门的送达平台,如中国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全国法院统一送达平台,还有电信运营商、微信、QQ
等第三方平台以及法院的门户网站等。这可能造成分散送达或者多头送达,再加上目前的技术尚不能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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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刘文添:《民事电子送达的实践困境与规范进路》,陈甦、田禾主编:《中国司法制度发展报告 No.2 (2020)》,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90页。
参见胡昌明:《移动电子诉讼的司法实践及其限度———以中国 “移动微法院”为例》,《中国应用法学》2021年第2期,第82页。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 〔2020〕45号),http://www.gov.cn/

zhengce/content/2020-11/24/content_5563804.htm,2021年1月21日。
王福华:《电子诉讼制度构建的法律基础》,《法学研究》2016年第6期,第92页。
刘文添:《民事电子送达的实践困境与规范进路》,陈甦、田禾主编:《中国司法制度发展报告No.2 (2020)》,第292页。
参见陈锦波:《电子送达的实践图景与规范体系》,《浙江学刊》2020年第1期,第145页。



保电子送达,特别是第三方平台送达的信息百分之百真实可信,对于当事人而言,辨别电子送达信息是

法院的官方信息还是垃圾信息、诈骗信息,并非易事。在这个过程中,当事人误将法院的送达信息理解

为垃圾信息,或者当事人明知是电子送达信息,却故意辩称其误认为是垃圾信息时,法院如何确定电子

送达效力的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另一方面,法院无法确认受送达人的身份。在送达中,一旦当事人

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或者当事人身份未经严格验证都可能造成送达错误。例如,当事人故意提供错误的

受送达人地址信息;或者未经授权的第三人以受送达人名义接受送达、代为签收法律文书、代为回复,

这在电子送达过程中更加难以避免。从这个角度说,电子送达加大了法院送达不至的风险。由此,电子

送达弱程序保障的局限性就凸显出来。①

最后,在电子送达过程中,法院与当事人之间沟通水平降低,弱化了送达的程序保障。人是主

要通过语言进行沟通的动物。有学者指出,单纯的电子送达可能会剥夺当事人在语言交流中获得受

尊重的感觉。② 在传统的送达过程中,有经验的送达人员能够通过与当事人的简单互动,获取有助于

案件审理的相关信息,甚至获得当事人的信任,使后续的诉讼环节更加顺畅。然而在电子送达中,一

旦当事人同意电子送达方式,法院与当事人在送达环节通常就不再进行沟通交流了。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6月17日印发的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虽然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通过电子方式送达时负有

附随通知的职责,③ 但该规则采用的是授权性规则的形式,而非义务性规则的形式。④ 因此,人民法

院在电子送达后是否附随通知,就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无法对当事人加以充分的程序保障。

四、 完善电子送达的路径

随着电子商务活动越来越频繁,人们对于网络的依赖与日俱增,电子送达必将占据越来越重要

的地位。但目前,电子送达的实践才刚开始,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优化送达法律制度

送达作为重要的诉讼程序,在各国民事诉讼法中都有详细规定。如英国 《民事诉讼规则》第6
章以31条的篇幅,对诉讼文书的送达程序作了严谨、细致的规定,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完善的送

达制度;⑤ 日本最新修订的 《民事诉讼法》中关于送达的规定也有16条之多;法国 《民事诉讼法》

更是以多达44条的篇幅对送达程序作了详尽的规定。相比之下,中国 《民事诉讼法》对于送达的规

定就简单得多,整体上过于笼统和粗糙,其中规定送达方式的条文只有8条,关于电子送达的条文

只有1条。在电子送达得到世界各国司法认可,⑥ 并且在民事诉讼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的背景下,

我国的电子送达规则显得过于简略。

电子送达法律规制至少应当增加以下几方面内容,以适当放宽电子送达的适用条件。其一,电

子送达以受送达人同意为前提,但是受送达人为律师或者聘请律师作为代理人的,律师应当提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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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宋朝武:《民事电子送达问题研究》,《法学家》2008年第6期,第128页。
参见宋朝武:《民事电子送达问题研究》,《法学家》2008年第6期,第128页。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电子送达,可以同步通过短信、即时通讯工具、诉讼平台提示等方式,
通知受送达人查阅、接收、下载相关送达材料。”
授权性规则,是规定人们可以为或不为一定行为或者要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规则,是法律授予人们一定的权利,使其享有

一定的行为自由,多以 “可以”“有权”“享有”“具有”等词来表达。义务性规则是规定人们必须作出某种行为或者不得作出某种

行为的规则,主要为人们设定义务。参见刘金国、舒国滢主编:《法理学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53页。
《英国民事诉讼规则》,徐昕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27页。
参见刘向琼、刘鸣君:《论我国民事诉讼电子送达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法律适用》2018年第3期,第33页。



子送达地址,有合理理由拒绝接受电子送达的除外。其二,电子送达文书范围应予扩大。我国现行

《民事诉讼法》中电子送达的适用范围排除了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立法者之所以采用了比较谨

慎的态度,与法律修改时社会对信息化接受程度不高、电子诉讼尚未普及、电子送达还是新生事物

等有关。但是,随着移动电子诉讼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公众对于电子文书的接受程度不断提升,

而且在制度设计时考虑到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和高效推进诉讼进程的平衡,可以规定电子送达判决

书、裁定书和调解书需要经当事人明确同意,并设置救济途径。在此前提下,电子诉讼并不会损害

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因此,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的电子送达范围应当从试点的300
多家法院扩大到全国各地法院。其三,同意的认定及推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36条规定,受送达人同意采用电子方式送达的,应当在送达地址确认

书中予以确认。这一条款对电子送达的适用规定过于严格,可适当予以扩展———在电子送达时,有

必要适用事实推定,当事人接受了电子法院的送达条件、确认并 “接受送达”诉讼文书就视为接受

了送达,① 以减轻法院确认受送达人打开 “送达文件”的证明负担。② 其四,增加电子送达的救济环

节,加强诉讼权利保障。无救济则无权利。只有从制度上充分保障当事人享有和行使诉讼参与权,

诉讼程序的展开本身才能为审判结果带来正当性。③ 由于电子送达的程序保障性较弱,应当赋予当事

人权利救济的途径,明确异议申请情形、异议申请时间以及举证要求,以防止法院在适用电子送达

时损害当事人的相关诉讼利益。④

(二)推广集约送达模式

目前,法院存在多种送达模式:统一集中送达模式、承办法官送达模式以及这两种模式相结合

的折中模式。在送达方式更加多元,特别是电子送达成为重要送达方式后,统一集中送达模式的优

势进一步凸显。首先,符合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趋势。在实践中,除了审与判之外,司法审判还包括

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如送达、诉讼保全、联系当事人、文书上网、文书校核等。在司法体制改革后,

法官数量大幅减少,人均办案量不断攀升,再由法官来承担送达这样的审判事务性工作有悖于司法

体制改革的初衷。统一集中送达模式有助于实现事务性工作与审判性工作相分离,让法官从事务性

工作中脱身出来,使其集中精力于审与判等核心工作中,从而提高审判质量、增强审判效果。其次,

提高送达质量。将原本分散在各庭室书记员、司法辅助人员和法官手中的送达工作集中起来办理,

由专门的送达人员负责,有助于统一送达标准,实现送达规范化,治理 “送达乱象”。最后,设立统

一送达机构和人员,可以根据个案需求,综合使用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电话送达、电子送达、网

格送达、律师平台送达等多种手段,有助于加快送达进程、大幅提高送达率。据苏州市相城区人民

法院统计,该院在试行集中送达后,一年内综合集约电子送达中心共完成综合送达74247次,案件

平均送达时间缩短77.3%,其中最快的送达3分钟完成,当事人到庭应诉率同比上升7.86%,适用

公告送达率同比下降25.44%。⑤ 因此,应当以电子送达改革为契机,大力推广法院的集约送达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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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王福华:《电子法院:由内部到外部的构建》,《当代法学》2016年第5期,第35页。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第29条第2款已经对此做出了调整,规定在 “受送达人在诉讼前对适用电子送达已作出约定或者承

诺的”“提交的起诉状、上诉状、申请书、答辩状中主动提供用于接收送达的电子地址的”“通过回复收悉、参加诉讼等方式接

受已经完成的电子送达,并且未明确表示不同意电子送达的”等三种情况下,视为同意电子送达。
樊崇义主编:《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刘文添:《民事电子送达的实践困境与规范进路》,陈甦、田禾主编:《中国司法制度发展报告No.2 (2020)》,第295页。
参见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课题组: 《繁简分流背景下电子送达的探索与实践》,陈甦、田禾主编: 《中国司法制度发展报告

No.2 (2020)》,第273页。



制,以适应新的诉讼形势。
(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在现代社会,人们不再固守在户籍地。电子诉讼和电子送达是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生事物。但是,
人民法院难以知悉当事人的电子地址信息 (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子邮箱、微信等)。在当事人无

法提供电子地址信息或者提供不全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加强与电信部门、第三方平台的合

作,充分挖掘外部社会资源,拓宽电子送达的渠道。一是在实施手机实名制后,法院可以建立与移

动通信运营商的资料共享平台,在原告无法提供被告的准确联系电话时,通过该平台及时查询到受

送达人的联系电话。① 二是可以借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与阿里巴巴合作通过淘宝平台数据锁定当事

人常用电话和地址的模式,通过大数据平台获取受送达人的电子地址信息。三是与地方政府等部门

合作建立电子地址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

目前,南京、昆明、苏州等地法院已经与当地司法局、律师协会、企事业单位等开展合作,建立了

专用固定电子送达地址库,通过推动受送达人作出适用电子送达承诺等方式,提升送达工作的质量

和效率。② 在各地电子送达地址库的基础上,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全国统一的法院系统电子送达

地址库,为电子送达提供更大便利。
(四)加强送达技术保障

目前,电子送达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还受制于一些技术因素。加强电子送达相关技术的研发和

应用,有助于扩大电子送达的适用范围,克服目前存在的一些不足。一是加强电子诉讼平台的建设,
确保电子送达的安全性。一方面要尽快实现全国法院电子送达平台的统一,在送达平台统一的基础

上,要确保平台高速、稳定运行,避免司法文书因网络中断而遗失;另一方面,通过电子签名、时

间戳以及数据加密技术等保障司法文书在电子传递过程中的安全性。③

二是通过技术手段保障受送达人的诉讼权利。如何充分保障受送达人的诉讼权利是电子送达中的争

议焦点之一。《民事诉讼法》对电子送达日期的确定采取 “到达主义”,规定 “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

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即只要系统发送成功、对方系统成功收到即视为送达,不要求

受送达人点开并知悉送达内容。④ 这一规定有助于提升司法效率,并免除了法院电子送达时的证明责

任,但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电子送达涉及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判

决书、裁定书时,影响更甚。因此,可以利用弹屏短信等技术手段,确保当事人收到电子送达信息。⑤

弹屏短信,也称 “闪信”,其发送给用户的信息可直接显示在手机屏幕上,可以快速在用户手机屏幕

上直接弹屏显示推送内容,无法拦截,不依赖网络数据,有通信信号即可接收。⑥ 基于弹屏短信的这

一特征,已经有法院将其用于电子送达通知,受送达人在收到弹屏短信后,在阅读点击确认前,手

机无法进行其他操作,以最大限度保证受送达人及时阅读、知悉司法文书的内容。⑦

目前,电子送达已经成为中国法院送达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法院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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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杨秀清:《以克服 “送达难”优化民事诉讼审前准备程序》,《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第12页。
参见周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2021年2月27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人民法院报》2021年3月1日。
参见陈锦波:《电子送达的实践图景与规范体系》,《浙江学刊》2020年第1期,第145页。
参见刘向琼、刘鸣君:《论我国民事诉讼电子送达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法律适用》2018年第3期,第35页。
从节省人力资源成本的角度,法院也愿意采用技术手段,而非在电子送达后,再行附随通知。
参见 《法 院 联 合 三 大 运 营 商 推 出 “弹 屏 短 信”用 于 互 联 网 法 院 电 子 送 达 环 节》,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
1615897247394653745&wfr=spider&for=pc,2021年8月25日。
参见刘向琼、刘鸣君:《论我国民事诉讼电子送达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法律适用》2018年第3期,第36页。



的建设以及电子诉讼的广泛应用,电子送达必将在司法送达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电子送达制

度的建立与完善,为克服法院长期以来的 “送达难”带来了希望。但是,电子送达并不能 “包治百

病”,还要从建设和完善社会信用体制、平衡法院与当事人在送达中的责任与权利、充分调动当事人

在民事诉讼中的积极性等方面多管齐下,才能切实解决司法中的 “送达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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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klingthe“DifficultyinService”Dilemma:
FromAddressServicetoElectronicService

HuChangming

Abstract:Inthecontextofaccelerating population mobilityandincreasingly mature
electroniclitigation,thesystemforserviceofprocessincivillitigationalsofacesamajor
reform,thatis,fromthetraditionaladdress-centeredservicetotheelectronicserviceof

processcenteredon“networkaddress”.Electronicserviceofprocesshastheadvantagesof

judicialresourcesaving,highefficiency,convenienceandstandardization,etc.,andis
increasinglyusedinjudicialpractice,bringinghopetothesettlementofjudicialservice
difficulties. However,electronicservicecannotsolveallproblems,sincetheelectronic
servicesystemremainsimmatureandwhethertherightsofthepartiesareproperlyprotected
isstillcontroversial.Inthefuture,thesolutiontothedifficultyinjudicialserviceshould
startfromtheoptimizationofelectronicservicesystem,thepromotionoftheintensive
servicemode,fulluseofsocialresources,andstrengthenedtechnicalsecurityforservice,

amongotheraspects.
Keywords:electroniclitigation;serviceofprocess;electronicservice;addressservice;

protectionoftherightto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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